
长治学院教务部文件 
长院教字〔2022〕12 号 

  
关于组织申报校级一流课程以及对优秀课程、 

网络课程进行结题验收和中期检查工作的 

通    知 

各系（部）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我校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，实现各类优质课程

资源深度融合共享，不断优化课程体系，做好一流本科课程建设

规划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19〕8 号）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实

施意见》（晋教高〔2019〕1号）《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共享课程

立项建设与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山西省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

验教学项目立项建设与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晋教高〔2019〕8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课程建设规划要求，我校决定组织开展

2022 年校级一流课程的申报工作以及对优秀课程、网络课程进行结

题验收和中期检查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校级一流课程申报 

1. 申报类型及填报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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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校级优秀课程：参照国家“线下、社会实践一流课程”标

准申报。 

（2）校级网络课程：参照国家“线上、线上线下混合式、虚拟

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”的标准申报。（2021年已经立项的校级网

络课程不能重复申报） 

2. 申报条件及要求： 

（1）总体要求：申报课程须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至少经

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，取得实质性改革成

效，具有鲜明特色、良好的教学效果，并承诺认定后将持续改进。

课程内容必须始终贯彻立德树人的具体要求，体现课程思政要

素。申报课程必须提供课程门户网址链接地址，并且要对网上内容

和教学活动进行全面核查，确保合法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。 

（2）申报具体要求见《五类一流课程申报要求》（附件1）。 

3. 申报材料要求： 

（1）五类一流课程均需按申报书中的要求，填报《长治学院

一流课程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，并提交相应的支撑材料。 

（2）五类一流课程申报书中，负责人务必签字。课程团队

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，需经系（部）党总支进行实质审

查后，提供审查意见并签字盖章。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，由

系（部）学术审查小组评价后出具。 

4. 申报材料提交：课程负责人请务必于4月 20日-29 日期间

登录长治学院网络教学平台——质量工程模块进行网上申报，将

课程的申报材料和完整课程内容（含讲义、课件、软件、图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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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链接等，具体由教师自行确定）和教学活动（包括有关视频

和链接，具体由教师自行确定）等按照系统提示要求，在线填报

提交。同时将申报书纸质版于 4 月 30 日前交教务部教学管理科。 

5. 学校将组织专家进行遴选，并择优推荐省级一流课程。 

二、优秀课程、网络课程结题验收和中期检查 

1. 结题验收受理范围及要求 

（1）2020 年未参加集中结题的校级优秀课程。 

（2）结题验收需写结题报告书，同时提交与项目相关的研究

成果，并装订成册，附目录清单及复印件(期刊论文需复印封面、

目录及首页；教材、论著等需复印封面及版权页等)。 

（3）原则上 2020 年未参加集中结题的校级优秀课程此次必

须进行集中结题，否则，学校将撤销项目并收回项目经费。 

2. 中期质量检查范围及要求 

（1）长治学院 2021 年立项优秀课程和网络课程名单（见附

件 5） 

（2）中期检查提交中期检查表，否则学校将终止项目资助并

收回项目经费。 

3. 材料提交 

结题报告书（见附件 6）、中期检查表（见附件 7-8）均需填

写一式两份（正反打印），研究成果提交一份。以上材料请务必

在截止日期前提交，截止时间：优秀课程结题材料（4 月 15 日前）；

优秀课程、网络课程中期检查材料（4 月 20 日前），逾期不再受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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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版材料请送交教务部教学管理科，电子版请发送到邮箱

578897062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 

1. 《五类一流课程申报要求》 

2. 《长治学院一流课程申报书》 

3. 《线上课程课程数据信息表》 

4. 《长治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简介视频及教学引

导视频技术要求》 

5. 《长治学院 2021 年立项优秀课程网络课程名单》 

6. 《长治学院优秀课程结题报告书》 

7. 《长治学院优秀课程中期检查表》 

8. 《长治学院网络课程中期检查表》 
 
 

 

 

 

  

长治学院教务部 

2022 年 4月 2 日  

长治学院教务部 2022 年 4月 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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